关于受理黄瑛等31人工伤认定申请的
公   示
（2026）7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黄瑛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黄瑛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黄瑛，性别：女，年龄：50岁，工作岗位：基础教育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受伤时间：2025年12月17日，受伤地点：兵团党委党校体育馆，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右踝软组织损伤；第二次诊断：右踝距腓前韧带撕裂；第三次诊断：1.右踝距腓前韧带断裂；2.右踝关节不稳定；3.右踝关节游离体；4.右踝软组织损伤；5.右踝关节病；6.右距骨后三角骨损伤；7.右跟腱损伤；8.低氧血症；9.高胆固醇血症；10.甲状腺结节（右侧叶囊性TI-RADS2类）。主要原因：封闭培训期间，在体育锻炼时扭伤右踝。
受伤经过：黄瑛于2025年9月2日至2026年1月15日参加中青年干部培训。2025年12月17日19时30分许，黄瑛在兵团党委党校体育馆打乒乓球时扭伤右踝，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医院进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右踝软组织损伤。其后继续在兵团党委党校参加培训至2026年1月15日结束，返回单位正常上班至1月22日。因症状未缓解，黄瑛于1月22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MR检查诊治，诊断为：右踝距腓前韧带撕裂。1月23日遵医嘱在该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右踝距腓前韧带断裂；2.右踝关节不稳定；3.右踝关节游离体；4.右踝软组织损伤；5.右踝关节病；6.右距骨后三角骨损伤；7.右跟腱损伤；8.低氧血症；9.高胆固醇血症；10.甲状腺结节（右侧叶囊性TI-RADS2类）。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于彩虹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于彩虹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于彩虹，性别：女，年龄：54岁，工作岗位：地震办主任。受伤时间：2026年3月12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主路138号广发银行西侧约30米左右人行道处，受伤部位：1.急性疼痛（右腕关节）；2.桡骨远端骨折；3.筋骨病。主要原因：上班途中在人行道因地面湿滑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于彩虹于2026年3月12日9时21分许从家前往单位上班途中，步行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民主路138号广发银行西侧约30米处人行道行时滑倒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进行CT、DR检查诊治，诊断为：1.急性疼痛（右腕关节）；2.桡骨远端骨折；3.筋骨病。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苗羽莹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1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苗羽莹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苗羽莹，性别：女，年龄：39岁，工作岗位：记者。受伤时间：2026年2月7日，受伤地点：五师双河市八十八团“居然有你”民宿房屋前，受伤部位：1.闭合性颅脑损伤；2.左侧前肋骨折？（7、8肋）3.软组织损伤（颈部、右侧肩部、右侧膝关节）；4.右侧坐骨骨折；5.骶5椎体骨折；6.其他隐匿性损伤待排。主要原因：出差时在民宿门口摔倒。
受伤经过：苗羽莹根据单位安排出差前往五师双河市开展“新春走基层”拍摄工作。2026年2月7日21时许苗羽莹在五师双河市八十八团“居然有你”民宿房屋前摔倒受伤。2月8日前往温泉县医院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闭合性颅脑损伤；2.左侧前肋骨折？（7、8肋）3.软组织损伤（颈部、右侧肩部、右侧膝关节）；4.右侧坐骨骨折；5.骶5椎体骨折；6.其他隐匿性损伤待排；后于2月16日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复查，诊断为：1.骶5骶骨骨折；2.右侧坐骨骨折。
4.中国广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络有限公司陈明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0日受理了中国广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络有限公司陈明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陈明，性别：男，年龄：46岁，工作岗位：法人。受伤时间：2026年3月18日，受伤地点：十三师红星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楼梯处，受伤部位：1.右侧距骨骨折（距骨外侧缘撕脱骨折）；2、右踝关节损伤；3.（右踝）软组织疾患。主要原因：调研期间踩空台阶受伤。
受伤经过：陈明于2026年3月18日18时许在第十三师红星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调研期间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其在下楼梯时踩空致右脚崴伤。3月29日凌晨前往第十三师红星医院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右侧距骨骨折（距骨外侧缘撕脱骨折）；2、右踝关节损伤；；后于3月22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复查，诊断为：1.右侧距骨骨折（距骨外侧缘撕脱骨折）；2.（右踝）软组织疾患。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申全锋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0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申全锋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申全锋，性别：男，年龄：44岁，工作岗位：工程师。受伤时间：2026年3月31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总务科楼二楼楼梯处，受伤部位：1.左踝关节软组织损伤；2.左距腓前韧带撕裂。主要原因：工作时踩空台阶受伤。
受伤经过：申全锋于2026年3月31日16时20许带领第三方人员前往医院总务科办公楼开展外网电脑杀毒软件安装及信息登记工作。后因工作中出现问题，前去寻找信息科同事。因同事不在，申全锋便电话沟通解决方案，途中在该楼楼梯间踩空致左足受伤。当晚自行冰敷处理，次日因疼痛加重，在该院进行DR、MR检查诊治，诊断为：1.左踝关节软组织损伤；2.左距腓前韧带撕裂。
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黄玉蓉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0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黄玉蓉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黄玉蓉，性别：女，年龄：52岁，工作岗位：工程师。受伤时间：2026年3月1日，受伤地点：克拉玛依高铁站出口，受伤部位：1.右桡骨远端骨折；2.右尺骨茎突骨折。主要原因：出差期间在高铁站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黄玉蓉根据安排出差前往新疆第二医学院临床医学院（该院位于克拉玛依市）开展授课工作。2026年3月1日22时10分许，黄玉蓉到达克拉玛依行至高铁站出站口时滑倒受伤。同日前往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1.右桡骨远端骨折；2.右尺骨茎突骨折。
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迪力亚尔·雪热提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1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迪力亚尔·雪热提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迪力亚尔·雪热提，性别：男，年龄：26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5年12月4日，受伤地点：兵团歌舞团四楼排练厅，受伤部位：1.左侧膝关节半月板损伤；2.左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主要原因：排练舞蹈时扭伤左膝。
受伤经过：迪力亚尔·雪热提于2025年12月4日12时许在兵团歌舞剧团四楼排练厅参加兵团古典舞高级研修班，在练习行步翻身技巧组合收尾动作时扭伤左膝。为不影响课程进度，其强忍疼痛完成当日训练。12月5日因左膝疼痛加剧无法继续上课，于下午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就诊，并于12月6日下午完成MR检查，因当日医生无门诊未能就诊，12月7日上午复诊，12月8日确诊，诊断为：1.左侧膝关节半月板损伤；2.左侧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
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于山江·艾尔肯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于山江·艾尔肯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于山江·艾尔肯，性别：男，年龄：38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6年1月19日，受伤地点：兵团歌舞剧团四楼排练厅，受伤部位：左侧跟腱部分断裂。主要原因：排练舞蹈时受伤。
受伤经过：于山江·艾尔肯于2026年1月19日18时许在兵团歌舞剧团四楼排练厅参加《丝路长歌》舞剧排练过程中，进行快速跑动动作时左腿受伤。次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进行MRI检查，并于1月21日到该院就诊，诊断为：左侧跟腱部分断裂。
9.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冯鑫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冯鑫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冯鑫，性别：女，年龄：32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6年1月17日，受伤地点：兵团歌舞剧团四楼排练厅，受伤部位：1.腰部扭伤；2.腰椎间盘突出。主要原因：排练舞蹈时受伤。
受伤经过：冯鑫于2026年1月17日13时许在兵团歌舞剧团四楼排练厅参加自治区春晚排练期间，进行单腿跳动作时扭伤腰部。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进行MRI检查诊治，诊断为:1.腰部扭伤；2.腰椎间盘突出。
1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加吾兰·麦麦提吐逊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加吾兰·麦麦提吐逊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加吾兰·麦麦提吐逊，性别：男，年龄：25岁，工作岗位：舞蹈演员。受伤时间：2026年1月17日，受伤地点：演艺大厦四楼秦剧团排练厅，受伤部位：1.右肩锁关节脱位；2.右肩韧带损伤。主要原因：排练舞蹈时受伤。
受伤经过：加吾兰·麦麦提吐逊于2026年1月17日18时30分在演艺大厦四楼秦剧团排练厅进行舞剧《丝路长歌》排练，练习滚地动作时扭伤右肩。次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预约MRI检查，1月19日完成检查并就诊，诊断为：1.右肩锁关节脱位；2.右肩韧带损伤。
11.新疆恒之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玉苏甫艾力·麦麦提敏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3日受理了新疆恒之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玉苏甫艾力·麦麦提敏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玉苏甫艾力·麦麦提敏，性别：男，年龄：19岁，工作岗位：配料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3日，受伤地点：新疆恒之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配料车间，受伤部位：1.左手拇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左手拇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手拇指末节指骨开放性指骨骨折；4.左手拇指开放性肌腱损伤；5.左手拇指指间关节韧带断裂；6.左手拇指手指开放性伤口伴有指甲损害；7.左手挤压伤。主要原因：在车间用工具疏通机器时被挤伤左手。
受伤经过：玉苏甫艾力·麦麦提敏于2026年3月3日18时46分许在新疆恒之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配料车间从事配料作业，因下料不畅查看并疏通设备过程中，左手被机器挤压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手拇指开放性血管损伤；2.左手拇指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手拇指末节指骨开放性指骨骨折；4.左手拇指开放性肌腱损伤；5.左手拇指指间关节韧带断裂；6.左手拇指手指开放性伤口伴有指甲损害；7.左手挤压伤。
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教育局刘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7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教育局刘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刘娟，性别：女，年龄：46岁，工作岗位：党组成员、副局长。受伤时间：2026年3月11日，受伤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教育局207办公室，受伤部位：1.右外踝骨折；2.右距骨骨折；3.右踝关节扭伤；4.右踝关节积液；5.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主要原因：在办公室因地滑扭伤右脚。
受伤经过：2026年3月11日15时37分许，刘娟应师中学校长电话邀请到该校商议国际跳棋捐赠事宜。15时54分许，因北京十六进制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区经理致电刘娟预约沟通平台使用评价工作，刘娟便返回办公室。其在返回教育局进入办公室后因地滑扭伤右脚。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外踝骨折；2.右距骨骨折；3.右踝关节扭伤；4.右踝关节积液；5.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
1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马凯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马凯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凯，性别：男，年龄：32岁，工作岗位：工作人员。受伤时间：2026年1月16日，受伤地点：一〇四团西山西街老君庙西侧彩钢房，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右膝胫骨平台骨折；2.右膝关节痛；3.右下肢疼痛；第二次诊断:右胫骨平台后缘骨折。主要原因：地面湿滑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马凯于2026年1月16日在一〇四团西山西街老君庙西侧彩钢房二楼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正常办公，后因生理需要前往一楼如厕，途经一楼信访办门口时因路面结冰滑倒受伤。当日自行在家外用云南白药气雾剂处理，症状未见好转。2026年1月18日，其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西山分院就诊检查，诊断为：1.右膝胫骨平台骨折；2.右膝关节痛；3.右下肢疼痛；遵医嘱，于2026年1月19日转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胫骨平台后缘骨折。
1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高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0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高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高娟，性别：女，年龄：30岁，工作岗位：人民警察、法医。受伤时间：2026年4月3日，受伤地点：兵团武警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执勤四大队执勤十三中队靶场，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骶椎骨折？2.骶髂关节炎
第二次诊断：1.骶骨骨折；2.骶尾部挫伤。主要原因：训练中索道滑行时坠落受伤。
受伤经过：根据集训通知安排，高娟于2026年4月3日17时许 在兵团武警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执勤四大队执勤十三中队靶场参加特警支队组织的训练，在索道滑行环节从2米高处坠落受伤。次日训练后伤情未见好转，4月5日训练半日后返家休息，19时许前往第十二师三坪农场职工医院进行CT 检查诊治，诊断为：1.骶椎骨折？2.骶髂关节炎。遵医嘱于4月7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骶骨骨折；2.骶尾部挫伤。
1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常州街片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张淑情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常州街片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张淑情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张淑情，性别：女，年龄：35岁，工作岗位：常州街北社区工作人员。受伤时间：2026年2月13日，受伤地点：常州街北社区后院内，受伤部位：1.腰骶部损伤；2.腰椎间盘突出；3.腰椎间盘变性；4.缺铁性贫血？。主要原因：在宿舍午休后前往办公室途中，因路面结冰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张淑情于2026年2月13日15时30分许，午休结束从单位宿舍前往办公室途中，因路面结冰滑倒，致腰臀部受伤。2月14日上班后疼痛加重，无法久坐；2月15日—16日卧床休息，症状稍有缓解；2月17日工作中疼痛持续加剧，当日17时许自行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济困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腰骶部损伤；2.腰椎间盘突出；3.腰椎间盘变性；4.缺铁性贫血？经工作人员与张淑情沟通，其认可此次受伤害部位为腰部软组织损伤，其他受伤害部位为自身疾病。
1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王春丽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一〇四团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王春丽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春丽，性别：女，年龄：38岁，工作岗位：一〇四团紫金城南社区工作人员。受伤时间：2026年3月16日，受伤地点：紫金城·紫祥园小区西侧两侧红线内绿化带的新能源车充电站内，受伤部位：脊柱骨折。主要原因：因路面结冰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王春丽于2026年3月16日上午驾车前往单位上班。9时21分许，其在紫金城·紫祥园小区新能源车充电站停放好车步行前往单位时，因地面结冰滑倒受伤。到单位后，自行购买云南白药气雾剂进行喷治。同日21时5分许，因疼痛难忍前往新疆军区总医院进行X线放射、胸腰椎MRI、骶尾骨CT检查诊治，2026年3月18日诊断为脊柱骨折。
17.新疆九鼎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倪凯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九鼎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倪凯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倪凯，性别：男，年龄：37岁，工作岗位：汽车机电事业部副总。受伤时间：2025年12月8日，受伤地点：恒汇机电城外贸大厦10楼，受伤部位：门诊诊断：1.晕厥待查 排尿性晕厥？；2.下壁早复极；3.脑震荡？；4.头皮裂伤；住院诊断：1.  晕厥；2.脑挫伤；3.颈腰综合征；4.睡眠障碍；5.临界高血压。主要原因：参加会议前如厕过程中突发晕厥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倪凯于2025年12月8日15时许在恒汇机电城外贸大厦10楼准备前往恒汇机电综合服务楼参加工作会议途中，因生理需要前往卫生间如厕，期间突发头部眩晕摔倒受伤。同日前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检查结果为：1.晕厥待查 排尿性晕厥？；2.下壁早复极；3.脑震荡？4.头皮裂伤。次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  晕厥；2.脑挫伤；3.颈腰综合征；4.睡眠障碍；5.临界高血压。
18.新疆九鼎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磊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九鼎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磊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李磊，性别：男，年龄：41岁，工作岗位：安全生产管理部副经理。受伤时间：2026年3月11日，受伤地点：104团垦区公安局1楼，受伤部位：1.头皮裂伤；2.头部的损伤。主要原因：参加会议途中，因地面湿滑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根据104团政法委会议通知，李磊于2026年3月11日18时许外出前往104团垦区公安局参加相关会议，其在进入垦区公安局办公楼一楼入口处滑倒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山分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头皮裂伤；2.头部的损伤。
19.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郑高强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5日受理了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郑高强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郑高强，性别：男，年龄：50岁，工作岗位：会计。受伤时间：2026年2月3日，受伤地点：新疆丝路天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室，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胸部挫伤；2.肋骨骨折；第二次诊断：肋骨骨折。主要原因：单位搬迁办公室后，准备移动茶几时被办公桌抽屉绊倒摔伤。
受伤经过：2026年2月3日因公司财务室由1楼搬迁至2楼，郑强高于当日18时30分许准备挪动窗边茶几以协助同事安装窗帘，在工位起身时摔倒受伤。次日前往第十二师三坪农场职工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胸部挫伤；2.肋骨骨折；后转至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肋骨骨折。
20.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马丽娟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0日受理了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马丽娟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丽娟，性别：女，年龄：31岁，工作岗位：抄码员。受伤时间：2026年3月19日，受伤地点：头屯河区乌昌路2702号天润物流装车库房，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踝和足损伤；2.跖骨骨折；3.右足骰骨、足舟骨、距骨可疑骨折；4.踝关节肿胀；第二次诊断：1.右足第4跖骨骨折；2.右足踝和足多发损伤；3.右足关节肿胀；4.右足第5跖骨中远段、跟骨、距骨、舟骨、骰骨、内侧楔骨骨损伤。主要原因：在货车车厢内抄码，被叉车夹伤右脚。
受伤经过：马丽娟于2026年3月19日19时40分许在头屯河区乌昌路2702号天润物流装车库房进行抄码作业，其弯腰抄最下端货品码时，被叉车夹伤右脚。同日前往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踝和足损伤；2.跖骨骨折；3.右足骰骨、足舟骨、距骨可疑骨折；4.踝关节肿胀。遵医嘱，于3月23日前往该院复诊，诊断为：1.右足第4跖骨骨折；2.右足踝和足多发损伤；3.右足关节肿胀；4.右足第5跖骨中远段、跟骨、距骨、舟骨、骰骨、内侧楔骨骨损伤。
21.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马雯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3日受理了乌鲁木齐西域天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马雯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马雯杰，性别：男，年龄：23岁，工作岗位：包装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17日，受伤地点：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一车间，受伤部位：右手第5掌骨骨折。主要原因：夜班上厕所途中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2026年3月16日马雯杰在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二车间从事夜班包装作业。3月17日00:00生产线停机后，该员工因生理需求前往一车间卫生间，00:06左右，其因查看手机未留意车间门口挡鼠板摔倒受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进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右手第5掌骨骨折。
22.新疆汇航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陈强喜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汇航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陈强喜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陈强喜，性别：男，年龄：60岁，工作岗位：保安。受伤时间：2025年10月28日，受伤地点：新疆中瑞德盈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园北区，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左侧骶骨翼骨折；2.左侧耻骨上下支及左侧髋臼多发骨折；第二次诊断：1.髋部损伤；2.耻骨骨折；3.髋臼骨折；4.骶骨骨折。主要原因：在园区骑电动车巡逻时，从货台摔伤。
受伤经过：陈强喜于2025年10月28日18时许在新疆中瑞德盈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园北区执行电动车巡逻任务时，在拐弯处从货台上摔落致伤。同日先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山农牧场职工医院进行DR检查（影像诊断：1.骶尾椎未见明显骨折征象；2.左侧坐骨骨质密度欠均质，建议结合临床，必要时进一步CT检查）；随后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左侧骶骨翼骨折；2.左侧耻骨上下支及左侧髋臼多发骨折。遵医嘱，于11月30日再次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复诊，诊断为：1.髋部损伤；2.耻骨骨折；3.髋臼骨折；4.骶骨骨折。
23.新疆宝新恒源物流有限公司铁国栋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宝新恒源物流有限公司铁国栋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铁国栋，性别：男，年龄：34岁，工作岗位：挂钢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24日，受伤地点：新疆宝新恒源物流有限公司西四区3排13位，受伤部位：1.右小腿开放性伤口；2.右小腿局部碾挫伤；3.右踝、足软组织挫伤。主要原因：装H型钢车过程中，右小腿被夹伤。
受伤经过：铁国栋于2026年3月24日凌晨1时许在新疆宝新恒源物流有限公司西四区3排13位进行H型钢装车作业过程中，在完成最后两支散钢装载后，其在取卡钳过程中右腿卡在两支H型钢之间被夹伤。同日前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DR检查诊治，诊断为：1.右小腿开放性伤口；2.右小腿局部碾挫伤；3.右踝、足软组织挫伤。
24.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孟家保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0日受理了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孟家保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孟家保，性别：男，年龄：36岁，工作岗位：彩涂开卷工。受伤时间：2026年3月19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农场正清街588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二彩开卷活套，受伤部位：1.左手环指远指间关节桡侧副韧带断裂并关节囊破裂；2.左手环指伸指肌腱损伤（撕脱断裂）。主要原因：因车间二号彩涂开卷发生断带，在接带过程中因机器启动挤伤左手。
受伤经过：孟家保于2026年3月19日6时许在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因带钢发生断带，其在用绳子绑扎断带板头过程中，因同事误启动设备将其左手夹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手环指远指间关节桡侧副韧带断裂并关节囊破裂；2.左手环指伸指肌腱损伤（撕脱断裂）。
25.新疆中硼科技有限公司卢振国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4日受理了新疆中硼科技有限公司卢振国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卢振国，性别：男，年龄：54岁，工作岗位：炉工。受伤时间：2026年1月25日，受伤地点：新疆中硼科技有限公司三号车间，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上肢损伤；2.急性疼痛；3.心律失常。第二次诊断：1.左上肢挤压伤并部分毁损；2.左上肢开放性血管损伤并缺损；3.左上肢开放性神经损伤并缺损；4.左上肢开放性上肢骨折并骨质缺损；5.左上肢开放性肌腱损伤并缺损；6.左侧肘关节紊乱并韧带损伤；7.左上肢皮肤缺损；8.营养风险；9.中度贫血；10.低蛋白血症；11.低纤维蛋白原血症；12.凝血时间延长。主要原因：车间清理机器堵塞物料时，左上肢被机器挤压受伤。
受伤经过：卢振国于2026年1月25日19时37分许在新疆中硼科技有限公司三号车间从事炉渣料破碎作业，在操作对辊机时设备突发卡料故障，其在使用小锤敲击卡料部位清理堵塞物料过程中，左上肢被对辊机挤压受伤。同日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医院，因医疗条件有限，紧急转至阜康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上肢损伤；2.急性疼痛；3.心律失常。经清创包扎止血后，由骨科医师陪同转上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上肢挤压伤并部分毁损；2.左上肢开放性血管损伤并缺损；3.左上肢开放性神经损伤并缺损；4.左上肢开放性上肢骨折并骨质缺损；5.左上肢开放性肌腱损伤并缺损；6.左侧肘关节紊乱并韧带损伤；7.左上肢皮肤缺损；8.营养风险；9.中度贫血；10.低蛋白血症；11.低纤维蛋白原血症；12.凝血时间延长。
26.新疆弘利旗达商贸有限公司肖林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3月27日受理了新疆弘利旗达商贸有限公司肖林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bookmark: _GoBack]受伤害职工姓名：肖林，性别：男，年龄：38岁，工作岗位：钳工。受伤时间：2025年10月14日，受伤地点：新疆弘利旗达商贸有限公司一号车间内，受伤部位：第一次住院诊断：1.右下肢开放性血管损伤；2.右下肢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4.右侧股浅静脉损伤；5.右下肢开放性肌肉肌腱损伤；6.右下肢皮肤软组织撕脱伤；7.右侧膝关节脱位；8.右膝软组织疾患；9.腰1椎体横突骨折；10、左侧耻骨上下支骨折；11.左侧腘窝皮肤挫伤；12.中度贫血；13.肝功能损害；14.右膝关节固定术后；第二次住院诊断：1.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2.右膝关节外侧副韧带损伤；3.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4.取出下腔静脉滤器；5.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6.右下肢挤压伤手术后恢复期；7.右膝关节僵硬；8.右下肢运动障碍；9.由于活动能力降低而需要帮助；10.维生素D缺乏主要原因：在车间准备焊接脚踩挂式楼梯时，脚底打滑身体失衡跌落后，被跟随跌路的工字钢砸伤。
受伤经过：肖林于2025年10月14日15时29分许在新疆弘利旗达商贸有限公司一号车间约2米高处进行焊接准备作业时，因脚底打滑失衡，抓握工字钢时未抓稳，人与工字钢相继坠落，被砸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下肢开放性血管损伤；2.右下肢开放性神经损伤；3.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4.右侧股浅静脉损伤；5.右下肢开放性肌肉肌腱损伤；6.右下肢皮肤软组织撕脱伤；7.右侧膝关节脱位；8.右膝软组织疾患；9.腰1椎体横突骨折；10、左侧耻骨上下支骨折；11.左侧腘窝皮肤挫伤；12.中度贫血；13.肝功能损害；14.右膝关节固定术后。于11月13日在该院进行康复诊治，诊断为：1.右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2.右膝关节外侧副韧带损伤；3.右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4.取出下腔静脉滤器；5.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6.右下肢挤压伤手术后恢复期；7.右膝关节僵硬；8.右下肢运动障碍；9.由于活动能力降低而需要帮助；10.维生素D缺乏。
27.新疆安泰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包拉提·拜克苏力坦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23日受理了新疆安泰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包拉提·拜克苏力坦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包拉提·拜克苏力坦，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保安。受伤时间：2025年12月25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苜蓿沟北路九鼎国际食品城园区一期东门，受伤部位：1.右手第一远节指骨远端撕脱性开放性骨折。主要原因：工作时风吹到大门夹到手受伤。
受伤经过：包拉提·拜克苏力坦于2025年12月25日13时3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苜蓿沟北路九鼎国际食品城园区一期东门开大门时，风将大门吹回致右手被夹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手第一远节指骨远端撕脱性开放性骨折。
28.宋亚兵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5年8月6日受理了宋亚兵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宋亚兵，性别：男，年龄：31岁，工作岗位：喷漆工。受伤时间：2024年10月6日，受伤地点：西山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雪莲二街4-1号新疆金广通达标识标牌制作有限公司喷漆厂房，受伤部位：1.右侧肘关节骨折；2.右侧肘关节肿胀；3.右侧肘关节痛。主要原因：厂房内给广告牌喷漆时摔伤。
受伤经过：宋亚兵于2024年10月6日12时许在西山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雪莲二街4-1号新疆金广通达标识标牌制作有限公司喷漆厂房内给广告牌喷漆时摔伤。同日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白鸟湖医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右侧肘关节骨折；2.右侧肘关节肿胀；3.右侧肘关节痛。
29.王博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3月13日受理了王博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王博，性别：男，年龄：32岁，工作岗位：司机。受伤时间：2024年12月25日，受伤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104团东安路666号仓储5-3#库新疆途达物流有限公司，受伤部位：1.左三踝关节骨折；2.左踝关节半脱位。主要原因：准备开车送货时，因车辆电瓶亏电，其在提着搭电电瓶前往该车辆途中摔倒受伤。
受伤经过：王博于2024年12月25日10时40分许在新疆途达物流有限公司准备开车送货时，因车辆电瓶亏电，其在提着搭电电瓶步行前往该车辆途中摔倒致左足受伤。同日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1.左三踝关节骨折；2.左踝关节半脱位。
30.胡朝灿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日受理了胡朝灿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胡朝灿，性别：男，年龄：56岁，工作岗位：木工。受伤时间：2025年7月2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片区项目3号楼一楼，受伤部位：第一次诊断：1.右侧胸部损伤；2.肋骨骨折；3.肺占位性病变（肺结节）；4.肾结石；第二次诊断：右侧第四肋骨骨折。主要原因：在工地吊3米钢管被塔吊大钩上挂铁链小钩打到胸前导致受伤。
受伤经过：胡朝灿于2025年7月2日19时40分许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片区项目3号楼一楼作业时，因塔吊上小挂钩挂住地面砂浆后滑落回弹致胸部受伤。同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城北分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1.右侧胸部损伤；2.肋骨骨折；3.肺占位性病变（肺结节）；4.肾结石。2025年7月16日再次前往该院进行CT检查诊治，诊断为：右侧第四肋骨骨折。
31.周永付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4月1日受理了周永付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周永付，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岗位：木工。受伤时间：2025年6月22日，受伤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片区项目3号楼地下负一层，受伤部位：1.右髌骨粉碎性骨折；2.左手小指环指皮肤挫伤。主要原因：在工地架子上钉梁底板过程中，因架子上的方木断裂摔落受伤。
受伤经过：周永付于2025年6月22日12时许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片区项目3号楼地下负一层架子上钉梁底板过程中，因架子上的方木断裂摔落受伤。同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右髌骨粉碎性骨折；2.左手小指环指皮肤挫伤。

